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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修改对照表 

（2024 年 8 月修改） 

 

原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条款 修改后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条款 

第一条 为规范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选聘

（含续聘、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

切实维护股东利益，提高财务信息质

量，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连续性，

支持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公正执业，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选聘（含

续聘、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切

实维护股东利益，提高财务信息质量，

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连续性，支持

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公正执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

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浙江省围海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选聘执行会计报表审计业

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行为，应当遵照

本制度选聘程序，披露相关信息。选聘

其他专项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视

重要性程度可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选聘会计师事务

所，是指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或要求，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会计

报告、内部控制等发表审计意见、出具

审计报告的行为。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从事除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之外的其他法定审计业务的，可比照本



制度执行。 

 

新增：第十条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

性和保证审计工作质量，公司续聘同一

审计机构的，可以简化选聘程序，不公

开选聘，每年度由审计委员会提议，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对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续聘。 

 

新增：第十二条 公司连续聘任同一会

计师事务所原则上不超过 8 年。公司因

业务需要拟继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

所超过 8 年的，应当综合考虑会计师事

务所前期审计质量、股东评价、监管部

门意见等情况，在履行法人治理程序及

内部决策程序后，可适当延长聘用年

限，但连续聘任期限不得超过 10 年。 

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累计

实际承担公司审计业务满 5 年的，之后

连续 5 年不得参与公司的审计业务。审

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工

作变动，在不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期限应当合并计算。 

公司发生重大资产重组、子公司分拆上

市，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项目合伙

人、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变更的，相关审

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在该重

大资产重组、子公司分拆上市前后提供

审计服务的期限应当合并计算。 

第二十条 公司受聘的会计师事务所有

下列行为之一且情节严重的，公司不再

第二十二条 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

及项目服务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公



续聘其承担审计工作，并按《审计业务

约定书》的约定扣减其相应的审计费

用： 

（一）未按规定时间提供审计报告的； 

（二）将所承担的审计项目分包或转包

给其他机构的； 

（三）审计报告不符合审计工作要求，

存在明显审计质量问题的。  

司不再聘任其承担审计工作，并按《审

计业务约定书》的约定扣减其相应的审

计费用： 

（一）未按规定时间提供审计报告的； 

（二）将所承担的审计项目分包或转包

给其他机构的； 

（三）审计报告不符合审计工作要求，

存在明显审计质量问题的； 

（四）未履行诚信、保密义务的； 

（五）违规买卖公司股票，或利用公司

内幕信息为他人提供便利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本制度规

定及合同约定的行为。  

 


